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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大浪万众城时尚创意园主体工程项目“8·8”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8 月 8 日 10 时 32 分许，大浪街道万众城时尚创意

园主体工程项目工地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约 155 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2022

年修订版）》（深龙华安办〔2022〕32 号）的规定，龙华区人

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安委办牵头，从区住房和建设局、区群团工作

部（工会）、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大浪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抽调人

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人介入，

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综合分

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

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

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龙华大浪万众城时尚创意园主体工程项目

“8·8”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因吊装玻璃时无专人监护，玻

璃箱防倾倒措施不足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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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事发工程名为万众城时尚创意园主体工程项目（原名：万众

城时尚创意谷,以下简称“涉事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22.7 万

平方米，包括研发楼、厂房及宿舍楼共 6 栋建筑。目前该工程处

于幕墙施工及室内装修阶段。

事发当天死者与工友在涉事工程工地4栋与5栋连廊北侧进

行幕墙玻璃卸货作业。（如图 1、2 所示）

图 1 事发区域全景

汽车吊

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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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事发区域细节

（二）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1. 建设单位：深圳市万众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万众城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0335341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华；成立日期：2005

年 1 月 17 日；住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治社区万众家居

B2 区 B2-9012。

2. 施工单位：深圳市中岭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中岭南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34YA6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苏

广义；成立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

湖街道香岭社区侨香路 3085 号岭南大厦六层；持有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一级等资质证书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倒塌的一

箱玻璃

死者被压位置

吊起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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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业分包单位：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建不二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616770791J；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军；成立日期：

1991 年 7 月 26 日；住所：长沙市雨花区中意一路 158 号中建大

厦 21 楼；持有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等资质证书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4. 幕墙劳务分包单位：佛山市智多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佛山智多邦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4MA4WLR7Y4E；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向阳；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27 日；住所：佛

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张槎四路 39 号 2 号楼六层 601 号（住所申

报）；持有施工劳务不分等级资质证书。

5. 监理单位：广东天衡工程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 称 “ 广 东 天 衡 公 司 ”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000723845875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董元；成立日期：2000 年 6 月 30 日；住所：广州市天河区

康湖大街 79 号 701 房；持有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

工程监理甲级等资质证书。

6. 吊车出租单位：深圳市亿丰达吊装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亿丰达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QECQ89；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李丰产；成立日期：2017 年 9 月 13 日；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

丽街道光前村西区 47 栋 30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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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 张天前（死者），男，43 岁，四川平昌人，身份证号码：

52212819810128XXXX，佛山智多邦公司劳务班组工人，经司法鉴

定，其死亡原因“系头部受钝性物体外力作用（如砸压）致颅脑

损伤死亡”。

2. 田伟丰，男，47 岁，湖南湘潭人，身份证号码：

43032119761124XXXX，佛山智多邦公司材料员。

3. 陈家敷，男，51 岁，广西玉林人，身份证号码：

44030319720910XXXX，深圳中岭南公司驻涉事工程项目经理。

4. 黄永生，男，56 岁，江西吉安人，身份证号码：

36242219671106XXXX，广东天衡公司驻涉事工程监理总监。

5. 陈善一，男，43 岁，湖南新化人，身份证号码：

43252419800824XXXX，中建不二公司驻涉事工程项目经理。

6. 刘国军，男，42 岁，湖南长沙人，身份证号码：

43072219810903XXXX，中建不二公司法定代表人。

（四）涉事工程相关合同与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

1. 2019 年 4 月，深圳万众城公司与广东天衡公司签订涉事

工程的监理合同；2022 年 11 月，深圳万众城公司与深圳中岭南

公司签订涉事工程的施工总包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书；2023 年

11 月，深圳中岭南公司与中建不二公司签订幕墙工程施工专业

分包合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2024 年 3 月，中建不二公司

与佛山智多邦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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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佛山智多邦公司与深圳亿丰达公司签订汽车吊租

赁合同。

2. 深圳万众城公司派驻了以韦汉勤为项目经理的项目管理

部开展施工现场协调管理工作；编制了项目安全责任制、项目现

场安全管理、安全生产投入、安全检查与整改等安全管理制度。

3. 广东天衡公司成立了以黄永生为监理总监的监理项目

部，编制了汽车起重吊装监理实施细则等项目管理文件，对涉事

工程项目进行定期安全检查、下发监理通知单、召开监理例会等

监理活动。

4. 深圳中岭南公司成立了以陈家敷为项目经理的项目部，

编制了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安全检查及隐

患排查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对专业分包单位进行监督管理工

作。但其安全管理存在以下问题：对中建不二公司进行统一协调

管理不到位，未督促中建不二公司安排专门人员对涉事卸玻璃吊

装作业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督促中建不二公司及时发现并采取

临时固定措施消除现场玻璃倾倒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 中建不二公司成立了以陈善一为项目经理的幕墙工程项

目部，编制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设备安全

管理制度、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玻璃工安全操作规程、

起重吊装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编制了

《高空车、汽车吊施工方案》并报监理单位审核批准，督促劳务

分包单位开展了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现场安

全隐患排查等安全活动。但其安全管理存在以下问题：未安排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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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员对涉事卸玻璃吊装作业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及时发现并

采取临时固定措施消除现场玻璃倾倒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 佛山智多邦公司派驻了 1 名管理人员和 1 名安全员管理

涉事工程劳务施工工作，编制了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叉车安全操

作规程等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与作业人员签订了临时用工

协议，对作业人员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但

其安全管理存在以下问题：未按照中建不二公司关于卸货的安全

管理规定进行卸货吊装作业。

（五）政府相关部门的履职情况

市住房和建设局于 2023 年 3 月 7 日至 2024 年 6 月 17 日对

涉事工程安全进行了监管，共签发《责令整改通知书》41 份，

《责令停工通知书》2 份，《省动态扣分通知书》13 份。

2024 年 6 月 17 日涉事工程调整为区管，至 8 月 6 日，区住

房和建设局对涉事工程进行了 3 次监督抽查，签发《责令整改通

知书》8 份。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4 年 8 月 8 日上午，深圳亿丰达公司按佛山智多邦公司

的要求安排一台汽车吊到涉事工地进行玻璃卸货作业，佛山智多

邦公司安排死者张天前与 3 名工人配合吊车司机在事发位置卸

玻璃，张天前负责在货车上清点玻璃、挂钢丝绳，事发前已完成

两箱玻璃的吊运卸货工作。10 时 32 分许，张天前剪断捆绑玻璃

箱（4 块玻璃由木条打包成一箱）的扁绳后，该箱玻璃发生倒塌，



— 8 —

将张天前压在货车侧面围栏上致其受伤。

（二）事故的应急救援及评估意见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拨打了 120 电话，用汽车吊吊起

压着张天前的玻璃箱一角并用钢管进行支撑。120 急救医生到场

后确认张天前已死亡。

接报事故信息后，区住房和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

局龙华分局、大浪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均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

置，并及时将事故信息上报。政府相关部门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

正常履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

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55 万元。

三、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涉事玻璃箱事发时处于倾斜的不安全状态。

（二）间接原因

1. 中建不二公司未安排专门人员对涉事卸玻璃吊装作业进

行现场安全管理；未及时发现并采取临时固定措施消除现场玻璃

倾倒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 深圳中岭南公司对中建不二公司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不到

位，未督促中建不二公司安排专门人员对涉事卸玻璃吊装作业进

行现场安全管理，未督促中建不二公司及时发现并采取临时固定

措施消除现场玻璃倾倒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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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佛山智多邦公司未按照中建不二公司关于卸货的安全管

理规定进行卸货吊装作业。

4. 中建不二公司主要负责人刘国军未及时消除施工现场未

安排专门人员对涉事卸玻璃吊装作业进行现场安全管理、采取临

时固定措施消除玻璃倾倒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四、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本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

处理意见如下：

（一）责任单位

1. 中建不二公司未安排专门人员对涉事卸玻璃吊装作业进

行现场安全管理；未及时发现并采取临时固定措施消除现场玻璃

倾倒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不符合《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

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4.6 条
[1]
，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
[2]
、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
[3]
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

局依法进行处理。

2. 深圳中岭南公司对中建不二公司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不到

位，未督促中建不二公司安排专门人员对涉事卸玻璃吊装作业进

行现场安全管理，未督促中建不二公司及时发现并采取临时固定

[1]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4.6 条：吊装作业时，对未形

成稳定体系的部分，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对临时固定的构件，应在安装固定完成并经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解

除临时固定措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

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

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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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消除现场玻璃倾倒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4]
的规定，对事故

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

3. 佛山智多邦公司未按照安全管理规定进行卸货吊装作

业，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

条第（一）项
[5]
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

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

（二）责任人员

中建不二公司主要负责人刘国军未及时消除施工现场未安

排专门人员对涉事卸玻璃吊装作业进行现场安全管理、采取临时

固定措施消除玻璃倾倒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6]
的规定，应

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

（三）其他处理建议

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建不二公司涉嫌将装修工程违法

分包给佛山智多邦公司，建议由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法处理。

（四）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

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由区纪委监

委独立开展调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

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5]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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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中建不二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在公司

内部召开警示会议，举一反三，抓好各项目安全管理工作；二要

健全项目安全管理规范，落实项目安全管理要求，配备足量的持

证人员；三要加强项目现场管理，将安全要求落实到作业班组；

四要全面辨识施工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并落实相关防范

措施，进行针对性的安全培训教育和交底。

（二）深圳中岭南公司、广东天衡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

教训。一要针对本次事故组织开展警示教育；二要落实项目规范

要求，加强对项目参建单位的安全监管；三要落实对施工现场的

全时全过程监管，及时排查现场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佛山智多邦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针对

本次事故开展相关警示教育；二要加强入场人员管理教育和培训

工作，确保入场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并遵守有关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四）深圳万众城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针对

本次事故开展相关警示教育；二要强化对项目参建单位的安全监

管，深入细化项目安全监管工作。

（五）区住房和建设局要针对近期建筑领域事故高发态势进

一步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一要以事故为例对全区在建项目开展

事故警示教育行动，以血淋淋的教训增强企业的安全意识；二要

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严厉惩处各种施工违法违规行为，督促相关

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消除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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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压降建筑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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